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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广西（青年）岐黄学者培养
项目推荐表




姓    名：                            
单    位：                            
推荐部门：                            
类    别：岐黄学者□    青年岐黄学者□
科 研 型□        临 床 型□
专    业：中      医□  中        药□
中西医结合□  少数民族医药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医药管理局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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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信息
	姓    名
	
	性    别
	
	照片
近期1寸正面
半身免冠彩色

	出生日期
	
	民    族
	
	

	国    籍
	
	政治面貌
	
	

	身份证件
	
	证件号码
	
	

	毕业院校
	
	学历及学位
	

	职    称
	
	行政职务
	

	从事专业
领域或主要研究方向
	

	联系方式
	手机：              电子邮箱：

	大学以上
学习简历
	起止年月
	院校
	专业
	学历及学位

	
	
	
	
	

	
	
	
	
	

	
	
	
	
	

	跟师
经历
	起止年月
	指导老师姓名
	国家/省级
批次

	
	
	
	

	
	
	
	

	
	
	
	

	工作
简历
	起止年月
	工作单位
	从事何种工作
	职称（职务）

	
	
	
	
	

	
	
	
	
	

	
	
	
	
	



二、中医药临床或科研能力情况(请根据“科研型”“临床型”，有侧重地填写“中医药临床能力相关情况”“中医药科研能力相关情况”)
（一）中医药临床能力相关情况
	累计从事中医临床实践工作       年。

	参与临床
教学科研
情况
	从事临床、教学及科研一线工作时间
	    日/年，占年度工作日的比例     %

	
	年门诊量/日均门诊量
	人次/       人次

	擅治病种技术专长情况
	擅治病种或技术专长
	优势特色及创新性

	
	
	

	
	
	

	
	
	

	主持或参与诊疗规范、技术标准或
方案编制等情况
	名称
	制定时间
	应用范围
	承担的工作内容

	
	
	
	
	

	
	
	
	
	

	参与重大疑难疾病临床救治或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等工作经历
	起止时间
	承担的主要任务

	
	
	

	
	
	

	主要学术经验成果转化情况
	主要学术经验
	成果转化形式
（协定方/院内制剂、专利、新药等）

	
	
	

	
	
	

	
	
	


（2） 中医药科研能力相关情况
	工作
时间
	累计从事中医药科研工作       年。

	
	每年从事科研、教学、临床一线工作时间     日，占年度工作日    %。

	参与省部级及以上重要临床研究或科技项目、课题情况
	项目来源
	项目类别
	项目（课题/
任务）名称
	立项
编号
	起止
年月
	经费
(万元)
	完成
情况
	主持
/参与（排名）

	
	
	
	
	
	
	
	
	

	
	
	
	
	
	
	
	
	

	
	
	
	
	
	
	
	
	

	
	
	
	
	
	
	
	
	

	参与国家、自治区中医药人才培养专项及省部级及以上重点学科、专科等平台建设情况
	项目名称
	主管部门
	批准时间
	承担的主要工作

	
	
	
	
	

	
	
	
	
	

	
	
	
	
	

	
	
	
	
	



（3） 中医药临床实践水平或/和科研能力相关情况
	中医药临床实践水平或/和科研水平相关情况
	中医药临床实践水平包括主要学术观点、取得的主要学术成果、运用中医药理论诊疗疑难疾病优势特色和创新性、中医药临床业务量情况、技术推广应用情况等；科研水平包括主要研究内容、研究能力、学术或技术水平、产生的学术影响及成果转化运用等方面情况。（限1000字以内）




三、学术成果相关情况（近5年以来）
	入选人才项目情况
	人才项目名称
	主管部门
	年度

	
	
	
	

	
	
	
	

	获取学术荣誉称号情况
	学术荣誉称号名称
	授予部门
	年度

	
	
	
	

	
	
	
	

	代表性
论文
	论文题目
	年度
卷（期）号
	刊物名称
	他引
次数
	第一作者或
通讯作者

	
	
	
	
	
	

	
	
	
	
	
	

	代表性
著作
（含教材）
	著作名称
	出版时间
	出版社名称
	字数

	
	
	
	
	

	
	
	
	
	

	获得科技奖励情况
	获奖项目名称
	奖励名称
	等级
	排序
	获奖
时间
	授予机构

	
	
	
	
	
	
	

	
	
	
	
	
	
	

	市厅级及以上学术团体任职情况
	起止年月
	学术团体名称
	职务

	
	
	
	

	
	
	
	




四、发展计划
	结合自身的专业方向和前期工作基础，在提升中医药临床实践或科研水平方面拟开展的主要工作；围绕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关于加快中医药特色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结合中医药发展的重点方向及重点领域拟开展的工作、预期能够取得的成果。（限1000字以内）








































五、承诺与推荐意见
	申请人
承诺
	
本人承诺申报材料中所有信息真实可靠，若有失实和造假行为，本人愿承担一切责任。

签字：
                             年   月   日

	所在单位推荐意见
	评价推荐人选的医德医风、科学道德情况（限100字以内）


	
	对申报内容的真实性及本单位拟提供的保障措施（包括工作条件、经费投入、后勤保障等）作出承诺（限200字以内）

	
	明确是否同意推荐


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推荐部门审核意见
	明确是否同意推荐



负责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六、附件材料（按提纲提供齐全，不得缺项漏项。如无，则注明。）
（一）职称资格证书；
（二）参与制定的诊疗方案相关证明材料；
（三）主持并完成科研项目（提供反映项目（课题）名称、来源、经费的任务书或合同的关键页，已结题的附结题证明）；
（四）科技奖励证书；
（五）入选人才项目相关证明材料；
（六）获取学术荣誉称号相关证明材料；
（七）代表性论文首页（不超过10篇）；
（八）代表性著作首页及本人姓名所在页（不超过5部）；
（九）自治区级以上学术团体任职证明材料。

填表说明

一、填写内容应实事求是、内容翔实、文字精炼。表中栏目无相关内容均填“无”。
二、电脑填写，宋体四号字，请勿改变版式，可附页；用A4纸双面打印。提交的电子版扫描件应包含申报表和附件材料，扫描成1个PDF文件，并以申报人姓名命名。
三、单位：填写推荐人选目前所在单位的全称。
[bookmark: _Hlk87196369]四、推荐部门：指各设区市中医药主管部门、自治区直单位。
五、师承经历：填写跟随1名指导老师为期1年以上的跟师学习经历。
六、中医药临床及科研能力情况：申报人根据本人情况，自主选择中医药临床、中医药科研能力相关情况中的一类情况进行填写，也可两类情况同时填写。
七、参与省部级及以上重要临床研究或科技项目、课题情况：先填写主持的课题，再填写参与的课题。
八、参加国家、自治区中医药管理局人才培养专项情况：入选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继承人等国家、自治区中医药管理局人才培养专项情况。
参与省部级及以上重点学科、专科等平台建设情况：承担或参与国家级或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专科）、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建设等相关任务情况。
九、入选人才项目情况：如入选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青年长江学者、广西医学高层次人才等国家人才项目或省级人才培养专项情况。
十、代表性论文、代表性著作：列出的代表性论文，不得超过10篇。列出的代表性著作，不得超过5部。教材应为推荐人选主编或参加编写的国家统编或规划教材。
十一、学术团体任职情况：填写推荐人选在市级及以上学术团体任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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